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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承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十、中介机构的承诺

（一）保荐机构的承诺

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承诺：

“因本公司为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上

述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先

行赔偿投资者损失。 ”

（二）发行人律师的承诺

发行人律师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承诺：

“本所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法律文件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若因本所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

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直接经

济损失的，本所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三）发行人会计师的承诺

发行人会计师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

“因本所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 ”

（四）资产评估机构的承诺

发行人资产评估机构天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承诺：

“本机构为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情形，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若因本机构为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

者造成损失的，本机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十一、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财务信息和经营状况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阅报告》（天健审[2021]5822 号），本公司

已在招股意向书“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九、财务报告审计截

止日后的主要财务信息和经营状况” 中披露了公司 2021 年 1-3 月的主要

财务信息和经营状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对公司 2021 年 1-3 月未经审计的财

务报表进行了认真审阅并出具专项声明， 保证发行人披露的 2021 年 1-3

月的财务报表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人及连带责任。

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已对公司

2021 年 1-3 月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进行了认真审阅并出具专项声明，保证

发行人披露的 2021 年 1-3 月的财务报表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2021 年 1-3 月，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291.26 万元， 同比增长

77.42%；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84.51 万元，同比增长 103.24%；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51.50 万元， 同比增长

128.41%。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公司经营状况良

好，产业政策、税收政策、行业市场环境、主要原材料采购、主要产品生产和

销售、主要客户和供应商、公司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人员未发生重大变化， 未发生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

断的重大事项。

结合当前市场环境以及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经公司初步测算，预计

2021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约为 32,000.00 万元至 34,000.00 万元，同

比增长约 37.05%至 45.62%； 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5,800.00 万元至 6,200.00 万元，同比增长约 24.45%至 33.03%，预计实

现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5,700.00 万元至

6,100.00 万元，同比增长约 28.78%至 37.82%。

上述 2021 年 1-6 月预计财务数据仅为管理层对经营业绩的合理估

计，未经申报会计师审计或审阅，预计数不代表公司最终可实现收入和净利

润，亦不构成公司盈利预测。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元

发行股数、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

例

不超过 5,000.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25.00%，本次发行不进行原

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每股发行价格 【】元

发行市盈率

【】倍（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照发行前一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2.39元 /股（按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除以本次

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 /股（按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值加上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设 A 股账户的自然人、 法人等投资者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本次发行股份的流通限制和锁定

安排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余国旭，实际控制人余恒和余杜康承诺：“1、自发行人

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发行人在公

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当发行人股票上市

后 6 个月内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价

格，或者发行人上市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一个交易

日）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将在原承诺期

限 36个月的基础上自动延长 6个月， 即锁定期为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42 个月。

若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

价格指发行人股票复权后的价格。 3、自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之日起 24

个月内，若本人减持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本人已持有的发行人股票，本人的

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若在本人减持发行人股票

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人的减持价格

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4、在上述锁定期

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

不超过本人持有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杜顺仙承诺：“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本人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发行人在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

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当发行人股票上市后 6个月内，发行人股票连续 20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或者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

（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一个交易日）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本人

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将在原承诺期限 36 个月的基础上自动延长 6 个月，即

锁定期为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42个月。 若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发行人股票复权后的价格。 3、自锁

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之日起 24个月内，若本人减持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前本人已持有的发行人股票，本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发行价格。 若在本人减持发行人股票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价格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

三、实际控制人近亲属余国升承诺：“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发行人在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当首次出现发行人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人的股票发行价格，或者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

盘价（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一个交易日）低于发行人的股票发行价格之

情形， 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将在原承诺期限 36 个月的基础上自动延长

6个月，即锁定期为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42个月。 若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发行人股票复权后的价格。 3、

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 24个月内， 若本人减持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

发行人股票，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若在本人减

持发行人股票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

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

四、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

日起 12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发行人在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发行人股票上市后 6个月内，如

发行人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人的股票发行价格， 或者发行人

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一个交易日）低于发行

人的股票发行价格之情形，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若发

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发行

人股票复权后的价格。 3、在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5,475.00万元（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其中：保荐及承销费用 3,359.91万元

审计验资费用

律师费用

1,000.00万元

600.30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91.30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发行手续费用及

材料制作费

23.49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Hengsheng�Energy�Co.,Ltd.

注册资本 15,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余国旭

成立日期 2007年 3月 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825798599066L

公司住所 浙江省龙游工业园区兴北路 10号

邮政编码 324400

联系电话 0570-7258066

传真号码 0570-7258198

电子信箱 zjhxxujf@163.com

经营范围 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热力发电

二、发行人设立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设立方式

公司系由恒盛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3 月 15 日， 恒盛有限召开股东会， 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以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 128,768,618.54 元折合成股份公

司的股本 7,000.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净资产大于股本部分计

入资本公积。 同日，公司全体发起人签署了《发起人协议》。

2017 年 3 月 18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首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恒盛有限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议案。

2017 年 3 月 20 日， 公司办理完成了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工商

登记，并取得了衢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内容

股份公司设立时，公司共有 4 名发起人，其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权比例

1 余国旭 27,880,000 39.83%

2 杜顺仙 20,830,000 29.76%

3 余恒 10,760,000 15.37%

4 余杜康 10,530,000 15.04%

合计 70,000,000 100.00%

发起人投入的资产为恒盛有限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全部净

资产。

三、发行人股本情况

（一）总股本、本次发行的股份、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 150 , 000 , 000 股， 本次发行不超过

50,000,000 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25%。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

结构如下：

单位：万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余国旭 6,362.00 42.41 6,362.00 31.81

2 杜顺仙 4,166.00 27.77 4,166.00 20.83

3 余恒 2,192.00 14.61 2,192.00 10.96

4 余杜康 2,136.00 14.24 2,136.00 10.68

5 徐洁芬 40.00 0.27 40.00 0.20

6 王建国 35.00 0.23 35.00 0.18

7 余国升 33.00 0.22 33.00 0.17

8 项红日 16.00 0.11 16.00 0.08

9 席礼斌 10.00 0.07 10.00 0.05

10 韦建军 6.00 0.04 6.00 0.03

11 周跃森 4.00 0.03 4.00 0.02

12 社会公众股 - - 5,000.00 25.00

合计 15,000.00 100.00 20,000.00 100.00

本次发行的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详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一节 重

大事项提示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自愿锁定承诺” 。

（二）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万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权比例（%） 持有人类别

1 余国旭 6,362.00 42.41 境内自然人

2 杜顺仙 4,166.00 27.77 境内自然人

3 余恒 2,192.00 14.61 境内自然人

4 余杜康 2,136.00 14.24 境内自然人

5 徐洁芬 40.00 0.27 境内自然人

6 王建国 35.00 0.23 境内自然人

7 余国升 33.00 0.22 境内自然人

8 项红日 16.00 0.11 境内自然人

9 席礼斌 10.00 0.07 境内自然人

10 韦建军 6.00 0.04 境内自然人

合计 14,996.00 99.97

（三）发行人股本中的国有股或外资股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股本中不含国有股或外资股。

（四）发行人股东中的战略投资者持股及其简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无战略投资者。

（五）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及各自持股比例

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存在的关联关系

余国旭 6,362.00 42.41

余国旭与杜顺仙系夫妻关系；余恒、余杜

康为余国旭与杜顺仙之子； 余国升与余

国旭系兄弟关系。

杜顺仙 4,166.00 27.77

余恒 2,192.00 14.61

余杜康 2,136.00 14.24

余国升 33.00 0.22

除上述股东存在关联关系外， 公司其他股东相互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

系。

四、发行人的业务情况

（一）主营业务

热电联产，简称 CHP（Combined�Heat�and�Power），是指在同一电厂中

将供热和发电联合在一起的生产方式，发电厂既生产电能，又利用汽轮发电机

作过功的蒸汽对用户供热。 热电联产具有节约能源、改善环境、提高供热质量、

增加电力供应等综合效益。 发行人主营业务为蒸汽的生产和供应、电力的生产

和销售，是以煤炭和生物质作为燃料，通过热电联产方式生产蒸汽和电力，承担

供热范围内园区工业用户的蒸汽供应，并将所生产的电力出售给国家电网。

发行人是浙江龙游经济开发区最早投产运营的区域性公用热电联产企业，

子公司恒鑫电力是浙江省内首家以农林废弃物为燃料的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

1

浙江龙游经济开发区是国家级绿色园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也是亚洲最大

的装饰原纸生产基地、 全国最大的特种纸生产集聚中心和特种纸产业创新综合

体，具备上百个品种 400 多种规格的特种纸生产能力，产量约占全国特种纸总

产量的 20%。 在生活用纸和食品饮料方面，浙江龙游经济开发区也吸引了维达

纸业、伊利乳业等知名企业落户。发行人供热范围覆盖整个浙江龙游经济开发区

城北片区，热电联产设备全部采用高参数的锅炉和汽轮机组，具有综合能耗低、

热效率高的技术优势。 发行人自运营以来始终坚持“安全稳定、环保经济、高效

节能” 的企业价值观，持续为园区内的造纸、食品饮料、纺织印染等客户集中供

应蒸汽，报告期内蒸汽总供应量超过 550 万吨，上网发电量超过 10 亿千瓦时，

有效降低了园区的工业能耗，实现了节能减排，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

1

资料来源：中国文史出版社，《浙江电网之最（

1896-2016

）》

公司自设立以来，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在规划的供热区域内从事热电联产业务，主要产品为蒸汽和电力。 其

中，生产的蒸汽主要供应工业园区内的造纸、纺织印染、家居制造、食品乳业等

企业使用；生产的电力主要销售给国家电网供应终端电力用户。

公司目前供应的蒸汽分为中压蒸汽和低压蒸汽 2 类， 并以低压蒸汽为主，

具体参数如下：

中压蒸汽 低压蒸汽

压力 温度 压力 温度

1.65-1.85MPa 230-260℃ 0.65-0.8MPa 170-200℃

（三）行业竞争情况及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由于热力传输主要受供热管网半径局限，热电联产业务呈现区域性分布的

特点。 根据《热电联产管理办法》，以蒸汽为供热介质的热电联产机组，供热半

径一般按 10�公里考虑，供热范围内原则上不再另行规划建设其他热源点。 因

此，热电联产项目都是在充分利用已有热源且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供热能力的基

础上，按照“以热定电” 的原则规划建设，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热电联产项目数量

及规模均有限。 发行人作为浙江龙游经济开发区内的主要集中供热点，区域垄

断优势明显，在所在区域内的行业竞争程度较低。

五、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资产权属情况

（一）主要固定资产

公司的固定资产主要包括房屋及建筑物、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等。公司固定

资产产权清晰，目前使用状况良好。

1、主要机器设备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主要机器设备情况如下：

单位：元

所属公司 设备名称 原值 净值 成新率

恒盛能源

1#锅炉 14,097,106.95 704,855.35 5.00%

2#、3#锅炉 24,406,616.64 1,220,330.83 5.00%

0#锅炉 16,411,965.06 1,253,691.78 7.64%

4#锅炉 39,022,685.61 32,623,136.25 83.60%

5#锅炉 42,713,298.90 42,375,151.96 99.21%

1#汽轮发电机组 8,847,501.39 2,417,137.47 27.32%

2#汽轮发电机组 10,541,573.67 527,078.68 5.00%

3#汽轮发电机组 18,978,625.42 15,830,071.48 83.41%

4#汽轮发电机组 20,524,647.36 20,362,160.57 99.21%

恒鑫电力

生物质锅炉 21,212,784.34 15,704,872.82 74.03%

汽轮发电机组 10,377,762.16 7,672,372.66 73.93%

2、房屋及建筑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公司及其子公司拥有权属证书的房产如

下：

序号 所有权人 权证号 坐落 面积（㎡） 用途 使用期限

他项

权利

1 发行人

浙（2021）龙游不

动产权第

0000176号

龙游县模环乡兴北

路 10号（龙游工业

园区）等

34,482.20 非住宅

2003.11.18至

2053.11.17

已抵押

2 发行人

浙（2020）龙游不

动产权第

0007114号

龙游经济开发区兴

北路 10号

9,021.01 非住宅

2019.02.20至

2069.02.19

已抵押

3 恒鑫电力

浙（2018）龙游不

动产权第

0009765号

模环乡北斗大道 12

号（城北工业园区）

23,466.74 非住宅

2007.02.01至

2057.01.31

已抵押

3、房屋租赁情况

根据兰溪市人民政府上华街道办事处与宏联贸易 2020 年 8 月 28 日签署

的《无偿提供经营场所使用协议》，兰溪市人民政府上华街道办事处同意将浙

江省金华市兰溪市上华街道新蒋线原马达镇政府 107 室无偿提供给宏联贸易

作为办公经营场所使用，面积约为 30 平方米，使用期限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1 日，在使用期限内不收取任何费用。

除上述房屋无偿使用情况外，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及子公

司无正在承租的房屋。

4、 发行人自有土地及房产设置抵押对应的债权信息及是否存在无法清偿

导致抵押权被实现的风险

2021 年 1 月 8 日， 发行人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龙游绿色专营支

行签订编号为 571XY202002303712 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将其所拥有的不

动产权证号为“浙（2021）龙游不动产权第 0000176 号” 、“浙（2020）龙游不

动产权第 0007114 号” 的共计两项不动产权抵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

州 龙 游 绿 色 专 营 支 行 ， 用 于 担 保 发 行 人 与 该 行 签 订 的 编 号 为

571XY2020023037 的《授信协议》项下债务，所担保债务的金额最高不超过

8,009.00 万元；

2020 年 8 月 18 日，发行人子公司恒鑫电力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

龙游绿色专营支行签订编号为 571XY202002303711 的《最高额抵押合同》，

将其所拥有的不动产权证号为“浙（2018）龙游不动产权第 0009765 号” 的不

动产权抵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龙游绿色专营支行，用于担保恒盛能

源与该行签订的编号为 571XY2020023037 的《授信协议》项下债务，所担保

债务的金额最高不超过 4,942.80 万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在其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

龙游绿色专营支行签订的编号为 571XY2020023037 的《授信协议》下产生的

相关债务均正常履行，不存在到期未偿还情形，不存在抵押权被实现的情形。报

告期内，发行人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龙游绿色专营支行一直保持着良

好的合作关系，信用情况良好，公司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较好，未来因债务无法

清偿导致抵押权被实现的风险较小，对生产经营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针对发

行人自有土地房产设置抵押权的风险，发行人已在招股意向书“第四节 风险因

素 三、财务风险（三）资产抵押风险” 中进行了风险提示。

5、成新率较低的固定资产及其对生产经营的影响

（1）成新率低于 20%的固定资产情况

2020 年末，公司成新率低于 20%的固定资产及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类别 账面原值

账面原值占

固定资产账面原值的

比例

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占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的

比例

房屋及建筑物 294.54 0.38% 15.56 0.03%

通用设备 183.63 0.24% 10.04 0.02%

专用设备 15,385.36 19.77% 1,137.79 2.41%

运输工具 434.99 0.56% 21.75 0.05%

合计 16,298.52 20.94% 1,185.14 2.52%

报告期末， 公司成新率低于 20%的固定资产账面原值和账面价值分别为

16,298.52 万元和 1,185.14 万元， 占公司报告期末固定资产账面原值和账面

价值的比例分别为 20.94%和 2.52%，占比均较小。 报告期末，公司上述成新率

低于 20%的固定资产（原值大于 100.00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资产名称 资产类别 账面原值

账面原值占

固定资产账

面原值的比

例

账面

价值

账面价值占

固定资产账

面价值的比

例

成新率

1 2#、3#锅炉 专用设备 2,440.66 3.14% 122.03 0.26% 5.00%

2 0#锅炉 专用设备 1,641.20 2.11% 125.37 0.27% 7.64%

3 1#锅炉 专用设备 1,409.71 1.81% 70.49 0.15% 5.00%

4 二期管道 专用设备 1,385.31 1.78% 253.17 0.54% 18.28%

5 2#汽轮发电机组 专用设备 1,054.16 1.35% 52.71 0.11% 5.00%

6 烟气脱硫系统工程 专用设备 838.77 1.08% 77.00 0.16% 9.18%

7

35KV石恒输电

线路

专用设备 499.88 0.64% 24.99 0.05% 5.00%

8 胶带输送机 专用设备 284.95 0.37% 14.25 0.03% 5.00%

9 原料大棚

房屋及建筑

物

280.00 0.36% 14.00 0.03% 5.00%

10 接入系统工程 专用设备 273.35 0.35% 29.33 0.06% 10.73%

11 水处理设备 专用设备 261.12 0.34% 13.06 0.03% 5.00%

12 高压专线 专用设备 231.37 0.30% 11.57 0.02% 5.00%

13 电气设备 专用设备 230.60 0.30% 24.74 0.05% 10.73%

14 栈桥 专用设备 184.82 0.24% 19.83 0.04% 10.73%

15 电动给水泵 专用设备 183.31 0.24% 9.17 0.02% 5.00%

16 维达管道 专用设备 173.36 0.22% 8.67 0.02% 5.00%

17 变压器 专用设备 165.49 0.21% 8.27 0.02% 5.00%

18 和利时集成系统平台 专用设备 149.87 0.19% 7.49 0.02% 5.00%

19 展宇管道 专用设备 131.78 0.17% 25.59 0.05% 19.42%

20 变压器 专用设备 129.97 0.17% 6.50 0.01% 5.00%

21 冷却塔 专用设备 113.79 0.15% 5.69 0.01% 5.00%

22 永春至君健管道 专用设备 105.06 0.13% 5.25 0.01% 5.00%

合计 12,168.53 15.65% 929.17 1.96% 7.64%

公司工艺流程主要通过锅炉燃烧产生蒸汽并由蒸汽推动汽轮机发电， 因此，上

述成新率较低的资产中 0-3# 锅炉和 2# 汽轮发电机组与公司生产经营密切相

关，其报告期末生产能力占公司总生产能力比重：

资产名称 生产能力[注 1] 实际生产能力 占公司实际生产能力比重

2#、3#锅炉 150�t/h

供热：225�t/h

发电：24�MW

[注 2]

供热：34.88%

发电：27.91%

0#锅炉 75�t/h

1#锅炉 75�t/h

2#汽轮发电机组 12�MW

注 1：锅炉生产能力是指锅炉总额定蒸发量；汽轮发电机组生产能力是指

发电机装机容量；

注 2：0# 锅炉作为公司备用锅炉，不与其它锅炉同时运行，因此上述资产

实际蒸汽生产能力需扣除 0# 锅炉 75�t/h 的总额定增发量；因汽轮发电机组发

电依靠锅炉生产的蒸汽驱动， 因此 0-3# 锅炉亦对成新率较高的 1# 汽轮发电

机组生产能力产生影响，上述资产实际电力生产能力包括 1# 汽轮发电机组 12�

MW 的发电机装机容量。

报告期末，公司整体锅炉总额定蒸发量为 720�t/h，扣除备用锅炉后的总额

定蒸发量为 645�t/h，整体发电机装机容量为 86�MW，因此，上述成新率较低

的锅炉和汽轮发电机组实际生产能力占公司整体锅炉总额定蒸发量 （扣除备

用锅炉）和电机装机容量的比例分别为 34.88%和 27.91%。

（2）部分资产成新率较低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具体影响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热电联产业务， 部分资产的投入使用时间较早，

而主要生产设备锅炉和汽轮发电机组均属于耐用型设备，公司在会计政策中对

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的年限普遍低于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寿命，因此部分资产账面

成新率较低。 其中，与公司生产经营密切相关且成新率较低的主要设备情况如

下：

资产名称 用途

报告期末

成新率

开始使用时间 设计使用寿命

2#、3#锅炉

生产蒸汽

5.00% 2010年

锅炉各主要承压部件

使用寿命大于 30年

0#锅炉 7.64% 2015年

1#锅炉 5.00% 2012年

2#汽轮发电机组 蒸汽发电并对外供热 5.00% 2010年 不低于 30年

注：上述固定资产设计使用寿命来源于相关设备采购合同所附技术协议。

上述主要生产设备依固定资产折旧政策而言虽然成新率较低，但整体运行

良好，均处于正常使用寿命内，离设备设计使用寿命年限仍有较长年限。报告期

内，公司燃煤热电联产全厂综合热效率均超过 80%，优于浙江省《热电联产能

效、能耗限额及计算方法》（DB33/�642-2019）中热电联产能效、能耗限额等

级一级标准，亦表明公司上述生产设备能够实现锅炉及发电机组节能、安全、稳

定、高效地运行。

此外，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固定资产维护体系，使得上述成新率较低

的生产设备能够保持良好状态， 有效支持公司生产经营活动， 具体措施如下：

1）公司锅炉、汽轮机和发电机等主要生产设备主要向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600475.SH）、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200771.SZ）、苏州海

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002255.SZ）等知名企业及其子公司采购，设备选型较

为先进、质量较好，在维护保养到位的情况下，可使用年限较长；2）公司配备专

业的设备维修养护人员，每日对生产设备进行常规巡检并定期对生产设备进行

维护保养；3）公司目前配备一台备用锅炉（即 0# 锅炉），可与 1-3# 锅炉轮替

使用，便于 1-3# 锅炉不定期停炉检修和维护保养；锅炉的轮替使用也有利于

设备保持良好的工况并延长使用寿命；4） 公司锅炉设备定期接受衢州市特种

设备检验中心检验，经检验合格后方可继续使用；5）公司不定期与设备提供商

的相关技术人员沟通设备使用情况，必要时由设备提供商协助公司对生产设备

开展维护保养等工作。

综上，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主要资产和设备使用情况良好，部分资产成新率

较低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3）是否存在更换或对现有主要设备进行更换或升级的需要，更换或升级

相关设备对发行人生产经营和利润造成的影响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客户需求和相关政策等因素决定是否购进新的机器设

备或对现有设备进行更新改造。 目前，公司通过募投项目“2×25MW 三期热

电联产技改扩建项目” 和“集中供压缩空气工程项目” 进行产能扩张和业务拓

展的规划正在逐步实施中，具体规划及对公司的影响分析详见招股意向书“第

十三节 募集资金运用” 相关内容。

针对现有设备，公司将根据设备运行的实际性能、技术迭代情况和市场需

求情况，决定更换相关设备的时点和资本支出金额。 由于公司现有设备运行良

好，各项技术指标正常，公司暂无对现有设备进行大额、集中更换或升级的计

划。因此，预计公司未来一段时间内对现有设备进行更换或升级的支出较少，不

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利润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4）固定资产是否存在资产闲置、废弃的情况，相关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是

否充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一资产减值》及其相关规定，当有确凿证据表

明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进行减值测试，估计资产的可回

收金额。

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固定资产管理体系，对固定资产均建立了固定资产

卡片并定期对固定资产进行实地走访和盘点，于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判断固定资

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并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估计其可回收金额，如果资产的

可回收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则按其差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入当期损益。报

告期各期末，公司固定资产不存在闲置、废弃的情况，公司固定资产整体运行情

况良好、能够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经营环境在报告期内亦未发生重

大不利变化，固定资产不存在需要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形。

（二）主要无形资产

公司无形资产主要包括土地使用权、商标权、专利权和软件，公司合法拥有

相关的无形资产产权。

1、土地使用权

序号

使用权

人

土地证号 坐落 面积（㎡） 用途 使用期限

他项

权利

1 发行人

浙（2021）龙游不

动产权第 0000176

号

龙游县模环乡兴北路 10

号（龙游工业园区）等

54,900.84

工业用

地

2003.11.18至

2053.11.17

已抵押

2 发行人

浙（2020）龙游不

动产权第 0007114

号

龙游经济开发区兴北路

10号

12,784.62

工业用

地

2019.02.20至

2069.02.19

已抵押

3 发行人

浙（2021）龙游不

动产权第 0008055

号

龙游经济开发区兴北路

10号

3,068.00

工业用

地

2021.06.11至

2071.06.10

未抵押

4

恒鑫电

力

浙（2018）龙游不

动产权第 0009765

号

模环乡北斗大道 12号

（城北工业园区）

61,360.00

工业用

地

2007.02.01至

2057.01.31

已抵押

2、商标

上述注册号“8127476” 商标、注册号“8127392” 商标经核准续展注册有

效期至 2031 年 3 月 20 日。

3、专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发行人及子公司恒鑫电力在境内共有 48

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5 项，实用新型专利 43 项。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权

人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期限

取得方

式

取得时间 类型

1

恒盛能

源

一种无尘环保燃煤发

电方法

ZL201710793522.5

至 2037年 9

月 5日

原始取

得

2018年

8月 14日

发明

2

恒盛能

源

一种燃煤发电方法 ZL202010141168.X

至 2040年 3

月 3日

原始取

得

2020年

9月 4日

发明

3

恒盛能

源

一种单仓多灰斗气力

输送装置

ZL201920072977.2

至 2029年 1

月 15日

原始取

得

2019年

9月 20日

实用新

型

4

恒盛能

源

一种燃煤循环流化床

锅炉

ZL201920068901.2

至 2029年 1

月 15日

原始取

得

2019年

9月 20日

实用新

型

5

恒盛能

源

一种备用塔 ZL201920067763.6

至 2029年 1

月 15日

原始取

得

2019年

9月 27日

实用新

型

6

恒盛能

源

一种锅炉用板式换热

器

ZL201920067734.X

至 2029年 1

月 15日

原始取

得

2019年

10月 1日

实用新

型

7

恒盛能

源

一种除氧机用板式换

热器

ZL201920069254.7

至 2029年 1

月 15日

原始取

得

2019年

10月 1日

实用新

型

8

恒盛能

源

一种锅炉冷渣机用轴

封加热器

ZL201920068904.6

至 2029年 1

月 15日

原始取

得

2019年

10月 8日

实用新

型

9

恒盛能

源

一种脱硫石膏脱水皮

带机

ZL201920069150.6

至 2029年 1

月 15日

原始取

得

2019年 10月

11日

实用新

型

10

恒盛能

源

一种低温省煤器 ZL201920072976.8

至 2029年 1

月 15日

原始取

得

2019年

9月 20日

实用新

型

11

恒盛能

源

一种高效节能汽轮发

电机

ZL201721131602.6

至 2027年 9

月 4日

原始取

得

2018年

3月 30日

实用新

型

12

恒盛能

源

一种高效蒸汽管道的

通气保护装置

ZL201721131603.0

至 2027年 9

月 4日

原始取

得

2018年

3月 30日

实用新

型

13

恒盛能

源

一种实现低氮氧化物

排放的环保循环流化

床锅炉系统

ZL201721131601.1

至 2027年 9

月 4日

原始取

得

2018年

3月 30日

实用新

型

14

恒盛能

源

一种节能背压蒸汽轮

发电装置

ZL201721131605.X

至 2027年 9

月 4日

原始取

得

2018年

4月 17日

实用新

型

15

恒盛能

源

一种燃煤发电的环保

烟气脱硫系统

ZL201721131604.5

至 2027年 9

月 4日

原始取

得

2018年

4月 17日

实用新

型

16

恒盛能

源

一种基于主厂房的环

保煤棚机构

ZL201721132022.9

至 2027年 9

月 4日

原始取

得

2018年

4月 17日

实用新

型

17

恒盛能

源

一种锅炉燃烧系统的

节能物料循环系统

ZL201721132041.1

至 2027年 9

月 4日

原始取

得

2018年

4月 27日

实用新

型

18

恒盛能

源

一种燃煤发电的环保

节能烟囱

ZL201721131621.9

至 2027年 9

月 4日

原始取

得

2018年

4月 27日

实用新

型

19

恒盛能

源

一种环保高效节能燃

煤锅炉

ZL201721132016.3

至 2027年 9

月 4日

原始取

得

2018年

4月 27日

实用新

型

20

恒盛能

源

一种节能的气力输灰

管道系统

ZL201721131590.7

至 2027年 9

月 4日

原始取

得

2018年

4月 27日

实用新

型

21

恒盛能

源

一种 SNCR 脱硝喷枪 ZL201921378686.2

至 2029年 8

月 21日

原始取

得

2020年

8月 18日

实用新

型

22

恒盛能

源

一种防漏电的湿式电

除尘设备

ZL201921337535.2

至 2029年 8

月 15日

原始取

得

2020年

8月 18日

实用新

型

23

恒盛能

源

一种炉内 SNCR 脱硝

装置

ZL201921333089.8

至 2029年 8

月 15日

原始取

得

2020年

8月 18日

实用新

型

24

恒盛能

源

一种布袋式除尘设备 ZL201921408671.6

至 2029年 8

月 27日

原始取

得

2020年

9月 4日

实用新

型

25

恒盛能

源

一种 SCR 脱硝反应

装置

ZL201921370996.X

至 2029年 8

月 21日

原始取

得

2020年

9月 4日

实用新

型

26

恒鑫电

力

一种利用农林废弃物

的生物质气化发电方

法

ZL201710808278.5

至 2037年 9

月 8日

原始取

得

2018年

7月 27日

发明

27

恒鑫电

力

无环境污染的生物质

燃料发电系统

ZL201910893213.4

至 2039年 9

月 19日

原始取

得

2021年 4月

2日

发明

28

恒鑫电

力

一种除盐水箱用凝结

器

ZL201920067771.0

至 2029年 1

月 15日

原始取

得

2019年

9月 20日

实用新

型

29

恒鑫电

力

一种用于高压除氧器

的板式换热器

ZL201920067764.0

至 2029年 1

月 15日

原始取

得

2019年

10月 1日

实用新

型

30

恒鑫电

力

一种锅炉振动炉排用

传动装置

ZL201920069251.3

至 2029年 1

月 15日

原始取

得

2019年

10月 1日

实用新

型

31

恒鑫电

力

一种锅炉落料管用循

环冷却装置

ZL201920072959.4

至 2029年 1

月 15日

原始取

得

2019年

10月 8日

实用新

型

32

恒鑫电

力

一种锅炉振动炉排面 ZL201920068620.7

至 2029年 1

月 15日

原始取

得

2019年

10月 11日

实用新

型

33

恒鑫电

力

一种锅炉用炉膛供风

装置

ZL201920067762.1

至 2029年 1

月 15日

原始取

得

2019年

9月 20日

实用新

型

34

恒鑫电

力

一种用于生物质发电

的环保烟囱

ZL201721134789.5

至 2027年 9

月 4日

原始取

得

2018年

3月 30日

实用新

型

35

恒鑫电

力

一种高效节能背压式

汽轮机发电机组

ZL201721132832.4

至 2027年 9

月 4日

原始取

得

2018年

3月 30日

实用新

型

36

恒鑫电

力

一种生物质的节能直

燃锅炉

ZL201721132950.5

至 2027年 9

月 4日

原始取

得

2018年

3月 30日

实用新

型

37

恒鑫电

力

一种中温压秸秆的高

效直燃锅炉

ZL201721132833.9

至 2027年 9

月 4日

原始取

得

2018年

3月 30日

实用新

型

38

恒鑫电

力

一种锅炉余热高效回

收循环利用装置

ZL201721132631.4

至 2027年 9

月 4日

原始取

得

2018年

3月 30日

实用新

型

39

恒鑫电

力

一种用于生物质发电

的节能烟囱

ZL201721132835.8

至 2027年 9

月 4日

原始取

得

2018年

3月 30日

实用新

型

40

恒鑫电

力

一种用于生物质发电

的原料大棚

ZL201721132064.2

至 2027年 9

月 4日

原始取

得

2018年

3月 30日

实用新

型

41

恒鑫电

力

一种抽汽凝气式汽轮

机发电机组

ZL201721133116.8

至 2027年 9

月 4日

原始取

得

2018年

3月 30日

实用新

型

42

恒鑫电

力

一种用于生物质发电

的高效粉料输送管道

ZL201721132546.8

至 2027年 9

月 4日

原始取

得

2018年

4月 27日

实用新

型

43

恒鑫电

力

一种锅炉燃烧系统的

节能物料循环系统

ZL201721132391.8

至 2027年 9

月 4日

原始取

得

2018年

4月 27日

实用新

型

44

恒鑫电

力

一种火电厂蓄热调峰

系统

ZL201911407017.8

至 2039年 12

月 30日

原始取

得

2020年

7月 31日

发明

45

恒鑫电

力

一种防回火溜管装置 ZL201921408466.X

至 2029年 8

月 27日

原始取

得

2020年

6月 19日

实用新

型

46

恒鑫电

力

一种冷却循环水电磁

处理的设备

ZL201921408463.6

至 2029年 8

月 27日

原始取

得

2020年

8月 7日

实用新

型

47

恒鑫电

力

一种降低 NOX 排放

的装置

ZL201921371662.4

至 2029年 8

月 21日

原始取

得

2020年

8月 7日

实用新

型

48

恒鑫电

力

一种带拨料器的上料

斗及上料装置

ZL201921374764.1

至 2029年 8

月 21日

原始取

得

2020年

9月 4日

实用新

型

上述专利使用情况良好，均为发行人围绕主营业务开展的研发成果，部分

专利已应用在发行人的生产工艺及装备中，提升了发行人热电联产业务的技术

水平，对发行人生产经营具有一定的重要程度；发行人完整合法拥有上述各项

专利，其申请和使用不存在权属纠纷或潜在纠纷。

4、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及子公司恒鑫电力在境内共拥有 1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著作权人 软件名称 登记号 取得方式 他项权利

1 恒鑫电力 恒鑫智慧电厂设备管理系统 V1.0 2019SR1295992 原始取得 无

六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公司的同业竞争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除持有发行人股份外，控制的其他企

业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万元）

注册地 主营业务 股权结构

1 旭光再制造

2013年 7月

12日

1,000.00

浙江省衢州市龙游

县浙江龙游工业园

区凤山路 11号

设备再制造技术研发；

瓦楞辊再制造； 机械设

备维修。

余国旭持有 71.00%

的股权，余杜康持有

29.00%的股权

2 汇诚投资

2012年 6月

26日

5,000.00

浙江省龙游县龙洲

街道平政路 108 号

301室

投资咨询服务。

余国旭持有 90%的

股权， 余杜康持有

10%的股权

3 旭荣纸业

2016年 12月

29日

11,000.00

浙江龙游工业园区

龙山路 25号

高档生活用纸的生产与

销售；纸及纸制品销售；

货物进出口。

余国旭持有 93.70%

的股权，余杜康持有

6.30%的股权

4 旭康纸业

2018年 2月

2日

100.00

浙江省衢州市龙游

县浙江龙游经济开

发区凤山路 11 号办

公楼一楼

纸及纸制品、纸浆、日用

品、卫生用品、化妆品、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及

易制毒化学品） 销售；

货物进出口； 电子商务

信息咨询。

旭荣纸业全资子公

司，余国旭间接持有

93.70%的股权，余杜

康间接持有 6.30%的

股权

上述企业与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均不存在相同、相似情形。因此，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余国旭投资的兰溪热电与发行人同业竞争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余国旭持有兰溪热电 50%的股

权，兰溪热电为余国旭与自然人柳建华共同投资的联营企业。 兰溪热电的经营

范围为“火力发电、蒸汽生产、供应；煤渣销售；竹木制品的加工销售。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其中“火力发电、蒸

汽生产、供应” 与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存在相同、相似情形。 根据国家发改委、国

家能源局等五部委 2016 年颁布的《热电联产管理办法》，以蒸汽为供热介质

的热电联产机组，供热半径一般按 10 公里考虑，供热范围内原则上不再另行

规划建设其他热源点。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恒鑫电力位于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龙

游工业园区，生产的蒸汽集中供应龙游工业园区用户，生产的电力销售给衢州

电力公司；兰溪热电位于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生产的蒸汽集中供应兰溪市当

地用户，生产的电力销售给金华电力公司。因此，兰溪热电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

恒鑫电力在销售渠道、销售客户上不存在竞争关系。 兰溪热电与发行人子公司

恒鑫电力均以生物质燃料为原材料进行热电联产，双方在生物质燃料采购半径

上存在一定的重叠，故报告期内兰溪热电与发行人子公司恒鑫电力在采购渠道

上存在一定竞争关系。

2019 年 9 月 26 日，兰溪市人民政府出具了《兰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关

停兰溪市热电有限公司机组的批复》（兰政发[2019]49 号），确认兰溪热电的

三台发电机组被列为浙江省“十三五” 电力行业淘汰落后产能计划，同意兰溪

热电发电机组的关停及关停后对资产、人员、热用户转供等一系列的处置方案。

2019 年 11 月 25 日，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同意兰溪市热电有限公司实施全厂关停的批复》（浙发改能源[2019]477 号），

同意兰溪热电实施全厂关停。兰溪热电机组实施关停后，保留 3 年发电指标，并

从关停后的次年起纳入全省年度电力电量平衡，实施电量交易替代发电。 相关

机组按要求实施不可恢复性拆除关停后，经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现场复核

通过，办理保留发电计划指标替代发电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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